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50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莉君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

年度易字第945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偵字第764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陳莉君於民國110年9月23日21時8分，在統一超商佳林門市

（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消費結帳時，因質疑店

員游緯宏列印發票致需重新結帳不當，而與游緯宏發生爭

執，陳莉君欲攜帶商品逕行離去，游緯宏即向陳莉君表示尚

未完成結帳，並表示要報警處理。陳莉君因而心生不滿，基

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人均得共見共聞之統一超商佳

林門市，對游緯宏辱罵「操你媽的」，並接續將4瓶飲料丟

至游緯宏腳邊，足以貶抑游緯宏之社會人格評價及毀損其名

譽。

二、案經游緯宏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

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

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

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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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

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上訴人即被告陳莉君（下稱被

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對於證據能力

無爭執，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

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

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上開規定，

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次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

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

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

文。本案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

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

時合法踐行調查程序，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

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稱「操你媽的」之事實，

然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當天我去領法院文

件，證人即店員游緯宏（下逕稱姓名）結帳給我信用卡三聯

單，我要求要發票，結果游緯宏不理我，還偷偷將我的信用

卡刷退，並幫下一位客人結帳，我站在櫃臺前一直等發票，

游緯宏就無緣無故報警，我被嚇到一生氣，就對空氣說出

「操你媽的」，我沒有對游緯宏說「操你媽的」，本案證據

不足云云（見本院卷第15至27、42、47頁）。經查：

一、被告於上開時、地，因質疑游緯宏列印發票致需重新結帳不

當，而與游緯宏發生爭執，經游緯宏制止被告攜帶商品逕行

離去，並表示欲報警處理時，被告竟稱「操你媽的」，並接

續將4瓶飲料丟到游緯宏腳邊等情，業據游緯宏證述明確

（見偵1658卷第17至18、51至52頁，調偵764卷第15至18

頁），又依現場監視器光碟勘驗結果1份（見調偵764卷第17

頁）之結果：游緯宏對被告說「我要報警」，被告回「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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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的」，游緯宏說「你罵我髒話」，被告回稱「操你媽我有

對著你臉罵嗎」等情，並有監視錄影翻拍照片、被告消費結

帳、退貨、重新結帳之收執聯、存根聯、電子發票證明聯各

1份（偵1658卷第29至35頁）在卷可參，復為被告所不否

認，上開事實先予認定。

二、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所保障之言論，最重要者首推「意

見」。所謂「意見」，係指一個人主觀上對於人、事、物之

各種觀點、評論或看法，而將之對外表達者而言。舉凡涉及

政治或非政治、公眾或私人事務、理性或非理性及有價值或

沒價值的言論，均在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內。而人格名譽權

及言論自由均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於該二基本權發生衝突

時，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固採取言論自由應為退讓之規

定。惟憲法所保障之各種基本權並無絕對位階高低之別，對

基本權之限制，需符合憲法第23條「為『防止妨礙他人自

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

要』者」之規定。且此一對於基本權限制之再限制規定，不

僅拘束立法者，亦拘束法院。因此，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

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自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

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

（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

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

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

譽＝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

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具體言之，法院應先詮釋行為人

所為言論之意涵（下稱前階段），於確認為侮辱意涵，再進

而就言論自由及限制言論自由所欲保護之法益作利益衡量

（下稱後階段）。為前階段判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需就事

件脈絡、雙方關係、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

發表言論之場所等整體狀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

無多義性解釋之可能。於後階段衡量時，則需將個案有關之

一切事實均納入考量。比如系爭言論係出於挑釁、攻擊或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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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是自願加入爭論或無辜被硬拉捲入；是基於經證實為錯

誤之事實或正確事實所做評論等，均會影響個案之判斷。一

般而言，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

格為污衊，人格權之保護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之評

論，且非以污衊人格為唯一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譽

所保護之法益；而在無涉公益或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如係

被害人主動挑起，或自願參與爭論，基於遭污衊、詆毀時，

予以語言回擊，尚屬符合人性之自然反應，況「相罵無好

話」，且生活中負面語意之詞類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

不一，自非一有負面用詞，即構成公然侮辱罪。於此情形，

被害人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至容忍之界限，則依社會

通念及國人之法律感情為斷。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

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

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

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

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

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

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06號

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以案發時被告質疑游緯宏列印發票致需重新結帳不當，而與

游緯宏發生爭執，游緯宏基於店員之職務，要求被告需重新

結帳、制止被告攜帶商品逕行離開，並表示欲報警處理，整

體觀之，其陳述語氣、舉措均攸關執行擔任超商店員為客戶

購買商品結帳之工作範圍，被告縱質疑游緯宏不熟悉發票列

印或結帳等流程或其工作態度，大可以其他言論或行為表

示，甚而事後提出申訴，卻捨之不為，而稱「操你媽的」，

並接續將4瓶飲料丟至游緯宏腳邊之整體狀況綜合觀察，被

告對游緯宏稱「操你媽的」，並接續將4瓶飲料丟至游緯宏

腳邊之言論或行為應認為具備侮辱意涵（前階段）。　

　㈡衡諸常情，本案起因為被告質疑游緯宏列印發票致需重新結

帳不當，而與游緯宏發生爭執在先，被告欲攜帶商品逕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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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經游緯宏要求被告需重新結帳、制止被告離開，並表示

欲報警，被告質疑游緯宏操作發票列印或結帳等流程或其工

作態度，非屬公領域範疇，且並非游緯宏主動挑起紛爭，尚

難苛求游緯宏負有較大幅度包容，又以上開客觀情狀、脈

絡，綜合被告所為「操你媽的」，並接續將4瓶飲料丟至游

緯宏腳邊等言論及行為之有諷刺性、對立性強烈之言詞、行

為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實對游緯宏個人名譽在質及量上

有所影響，並考量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

情事，認已達足以貶損游緯宏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

容忍之程度（後階段），足認被告主觀上應有公然侮辱之故

意及犯行。

三、被告辯稱：我一直等發票，游緯宏就無緣無故報警，我被嚇

到一生氣，就對空氣說出「操你媽的」云云，經查，被告係

以肯定語氣向游緯宏稱「操你媽的」，並非其所辯係對空氣

所為，被告上開辯稱，與卷證不符，不可採信。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二、被告於密切接近之時地，陸續以言語、丟飲料之方式侮辱告

訴人，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

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

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

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肆、上訴駁回之理由　

一、原審同上開有罪之認定，以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適用刑

法第309條第1項等規定，並審酌被告未能尊重他人之名譽法

益，公然侮辱游緯宏，貶損游緯宏之名譽，所為應屬非是。

兼衡被告前無犯罪科刑之紀錄，素行尚佳，及其犯罪之動

機、目的、手段、犯罪後之態度，暨游緯宏名譽所受損害之

程度，被告自陳高中肄業、學經歷非常豐富、目前退休之生

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罰金新臺幣3千元，並諭知如易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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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役之折算標準，原審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二、被告執上開辯解提起上訴，惟其上訴否認犯罪，並無理由，

已說明如上，其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孟珊提起公訴，檢察官羅松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蔡如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麗津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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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50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莉君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945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偵字第7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陳莉君於民國110年9月23日21時8分，在統一超商佳林門市（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消費結帳時，因質疑店員游緯宏列印發票致需重新結帳不當，而與游緯宏發生爭執，陳莉君欲攜帶商品逕行離去，游緯宏即向陳莉君表示尚未完成結帳，並表示要報警處理。陳莉君因而心生不滿，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人均得共見共聞之統一超商佳林門市，對游緯宏辱罵「操你媽的」，並接續將4瓶飲料丟至游緯宏腳邊，足以貶抑游緯宏之社會人格評價及毀損其名譽。
二、案經游緯宏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上訴人即被告陳莉君（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對於證據能力無爭執，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上開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次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文。本案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時合法踐行調查程序，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稱「操你媽的」之事實，然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當天我去領法院文件，證人即店員游緯宏（下逕稱姓名）結帳給我信用卡三聯單，我要求要發票，結果游緯宏不理我，還偷偷將我的信用卡刷退，並幫下一位客人結帳，我站在櫃臺前一直等發票，游緯宏就無緣無故報警，我被嚇到一生氣，就對空氣說出「操你媽的」，我沒有對游緯宏說「操你媽的」，本案證據不足云云（見本院卷第15至27、42、47頁）。經查：
一、被告於上開時、地，因質疑游緯宏列印發票致需重新結帳不當，而與游緯宏發生爭執，經游緯宏制止被告攜帶商品逕行離去，並表示欲報警處理時，被告竟稱「操你媽的」，並接續將4瓶飲料丟到游緯宏腳邊等情，業據游緯宏證述明確（見偵1658卷第17至18、51至52頁，調偵764卷第15至18頁），又依現場監視器光碟勘驗結果1份（見調偵764卷第17頁）之結果：游緯宏對被告說「我要報警」，被告回「操你媽的」，游緯宏說「你罵我髒話」，被告回稱「操你媽我有對著你臉罵嗎」等情，並有監視錄影翻拍照片、被告消費結帳、退貨、重新結帳之收執聯、存根聯、電子發票證明聯各1份（偵1658卷第29至35頁）在卷可參，復為被告所不否認，上開事實先予認定。
二、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所保障之言論，最重要者首推「意見」。所謂「意見」，係指一個人主觀上對於人、事、物之各種觀點、評論或看法，而將之對外表達者而言。舉凡涉及政治或非政治、公眾或私人事務、理性或非理性及有價值或沒價值的言論，均在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內。而人格名譽權及言論自由均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於該二基本權發生衝突時，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固採取言論自由應為退讓之規定。惟憲法所保障之各種基本權並無絕對位階高低之別，對基本權之限制，需符合憲法第23條「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之規定。且此一對於基本權限制之再限制規定，不僅拘束立法者，亦拘束法院。因此，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自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具體言之，法院應先詮釋行為人所為言論之意涵（下稱前階段），於確認為侮辱意涵，再進而就言論自由及限制言論自由所欲保護之法益作利益衡量（下稱後階段）。為前階段判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需就事件脈絡、雙方關係、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發表言論之場所等整體狀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無多義性解釋之可能。於後階段衡量時，則需將個案有關之一切事實均納入考量。比如系爭言論係出於挑釁、攻擊或防衛；是自願加入爭論或無辜被硬拉捲入；是基於經證實為錯誤之事實或正確事實所做評論等，均會影響個案之判斷。一般而言，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格為污衊，人格權之保護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之評論，且非以污衊人格為唯一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譽所保護之法益；而在無涉公益或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如係被害人主動挑起，或自願參與爭論，基於遭污衊、詆毀時，予以語言回擊，尚屬符合人性之自然反應，況「相罵無好話」，且生活中負面語意之詞類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不一，自非一有負面用詞，即構成公然侮辱罪。於此情形，被害人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至容忍之界限，則依社會通念及國人之法律感情為斷。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0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以案發時被告質疑游緯宏列印發票致需重新結帳不當，而與游緯宏發生爭執，游緯宏基於店員之職務，要求被告需重新結帳、制止被告攜帶商品逕行離開，並表示欲報警處理，整體觀之，其陳述語氣、舉措均攸關執行擔任超商店員為客戶購買商品結帳之工作範圍，被告縱質疑游緯宏不熟悉發票列印或結帳等流程或其工作態度，大可以其他言論或行為表示，甚而事後提出申訴，卻捨之不為，而稱「操你媽的」，並接續將4瓶飲料丟至游緯宏腳邊之整體狀況綜合觀察，被告對游緯宏稱「操你媽的」，並接續將4瓶飲料丟至游緯宏腳邊之言論或行為應認為具備侮辱意涵（前階段）。　
　㈡衡諸常情，本案起因為被告質疑游緯宏列印發票致需重新結帳不當，而與游緯宏發生爭執在先，被告欲攜帶商品逕行離去，經游緯宏要求被告需重新結帳、制止被告離開，並表示欲報警，被告質疑游緯宏操作發票列印或結帳等流程或其工作態度，非屬公領域範疇，且並非游緯宏主動挑起紛爭，尚難苛求游緯宏負有較大幅度包容，又以上開客觀情狀、脈絡，綜合被告所為「操你媽的」，並接續將4瓶飲料丟至游緯宏腳邊等言論及行為之有諷刺性、對立性強烈之言詞、行為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實對游緯宏個人名譽在質及量上有所影響，並考量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認已達足以貶損游緯宏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後階段），足認被告主觀上應有公然侮辱之故意及犯行。
三、被告辯稱：我一直等發票，游緯宏就無緣無故報警，我被嚇到一生氣，就對空氣說出「操你媽的」云云，經查，被告係以肯定語氣向游緯宏稱「操你媽的」，並非其所辯係對空氣所為，被告上開辯稱，與卷證不符，不可採信。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二、被告於密切接近之時地，陸續以言語、丟飲料之方式侮辱告訴人，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肆、上訴駁回之理由　
一、原審同上開有罪之認定，以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309條第1項等規定，並審酌被告未能尊重他人之名譽法益，公然侮辱游緯宏，貶損游緯宏之名譽，所為應屬非是。兼衡被告前無犯罪科刑之紀錄，素行尚佳，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後之態度，暨游緯宏名譽所受損害之程度，被告自陳高中肄業、學經歷非常豐富、目前退休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罰金新臺幣3千元，並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原審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二、被告執上開辯解提起上訴，惟其上訴否認犯罪，並無理由，已說明如上，其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孟珊提起公訴，檢察官羅松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蔡如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麗津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50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莉君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
年度易字第945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偵字第764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陳莉君於民國110年9月23日21時8分，在統一超商佳林門市
    （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消費結帳時，因質疑店員游
    緯宏列印發票致需重新結帳不當，而與游緯宏發生爭執，陳
    莉君欲攜帶商品逕行離去，游緯宏即向陳莉君表示尚未完成
    結帳，並表示要報警處理。陳莉君因而心生不滿，基於公然
    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人均得共見共聞之統一超商佳林門市
    ，對游緯宏辱罵「操你媽的」，並接續將4瓶飲料丟至游緯
    宏腳邊，足以貶抑游緯宏之社會人格評價及毀損其名譽。
二、案經游緯宏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
    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
    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
    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
    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
    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上訴人即被告陳莉君（下稱被
    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對於證據能力
    無爭執，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
    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
    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上開規定，
    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次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
    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
    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
    文。本案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
    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
    時合法踐行調查程序，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
    。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稱「操你媽的」之事實，
    然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當天我去領法院文件
    ，證人即店員游緯宏（下逕稱姓名）結帳給我信用卡三聯單
    ，我要求要發票，結果游緯宏不理我，還偷偷將我的信用卡
    刷退，並幫下一位客人結帳，我站在櫃臺前一直等發票，游
    緯宏就無緣無故報警，我被嚇到一生氣，就對空氣說出「操
    你媽的」，我沒有對游緯宏說「操你媽的」，本案證據不足
    云云（見本院卷第15至27、42、47頁）。經查：
一、被告於上開時、地，因質疑游緯宏列印發票致需重新結帳不
    當，而與游緯宏發生爭執，經游緯宏制止被告攜帶商品逕行
    離去，並表示欲報警處理時，被告竟稱「操你媽的」，並接
    續將4瓶飲料丟到游緯宏腳邊等情，業據游緯宏證述明確（
    見偵1658卷第17至18、51至52頁，調偵764卷第15至18頁）
    ，又依現場監視器光碟勘驗結果1份（見調偵764卷第17頁）
    之結果：游緯宏對被告說「我要報警」，被告回「操你媽的
    」，游緯宏說「你罵我髒話」，被告回稱「操你媽我有對著
    你臉罵嗎」等情，並有監視錄影翻拍照片、被告消費結帳、
    退貨、重新結帳之收執聯、存根聯、電子發票證明聯各1份
    （偵1658卷第29至35頁）在卷可參，復為被告所不否認，上
    開事實先予認定。
二、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所保障之言論，最重要者首推「意見」
    。所謂「意見」，係指一個人主觀上對於人、事、物之各種
    觀點、評論或看法，而將之對外表達者而言。舉凡涉及政治
    或非政治、公眾或私人事務、理性或非理性及有價值或沒價
    值的言論，均在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內。而人格名譽權及言
    論自由均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於該二基本權發生衝突時，
    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固採取言論自由應為退讓之規定。
    惟憲法所保障之各種基本權並無絕對位階高低之別，對基本
    權之限制，需符合憲法第23條「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
    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
    之規定。且此一對於基本權限制之再限制規定，不僅拘束立
    法者，亦拘束法院。因此，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條限制言
    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自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
    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
    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
    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
    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侮辱行為
    」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
    法之謙抑性。具體言之，法院應先詮釋行為人所為言論之意
    涵（下稱前階段），於確認為侮辱意涵，再進而就言論自由
    及限制言論自由所欲保護之法益作利益衡量（下稱後階段）
    。為前階段判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需就事件脈絡、雙方關
    係、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發表言論之場所
    等整體狀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無多義性解釋之
    可能。於後階段衡量時，則需將個案有關之一切事實均納入
    考量。比如系爭言論係出於挑釁、攻擊或防衛；是自願加入
    爭論或無辜被硬拉捲入；是基於經證實為錯誤之事實或正確
    事實所做評論等，均會影響個案之判斷。一般而言，無端謾
    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格為污衊，人格
    權之保護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之評論，且非以污衊人
    格為唯一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譽所保護之法益；而
    在無涉公益或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如係被害人主動挑起，
    或自願參與爭論，基於遭污衊、詆毀時，予以語言回擊，尚
    屬符合人性之自然反應，況「相罵無好話」，且生活中負面
    語意之詞類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不一，自非一有負面
    用詞，即構成公然侮辱罪。於此情形，被害人自應負有較大
    幅度之包容。至容忍之界限，則依社會通念及國人之法律感
    情為斷。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方
    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
    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
    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認
    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
    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0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
　㈠以案發時被告質疑游緯宏列印發票致需重新結帳不當，而與
    游緯宏發生爭執，游緯宏基於店員之職務，要求被告需重新
    結帳、制止被告攜帶商品逕行離開，並表示欲報警處理，整
    體觀之，其陳述語氣、舉措均攸關執行擔任超商店員為客戶
    購買商品結帳之工作範圍，被告縱質疑游緯宏不熟悉發票列
    印或結帳等流程或其工作態度，大可以其他言論或行為表示
    ，甚而事後提出申訴，卻捨之不為，而稱「操你媽的」，並
    接續將4瓶飲料丟至游緯宏腳邊之整體狀況綜合觀察，被告
    對游緯宏稱「操你媽的」，並接續將4瓶飲料丟至游緯宏腳
    邊之言論或行為應認為具備侮辱意涵（前階段）。　
　㈡衡諸常情，本案起因為被告質疑游緯宏列印發票致需重新結
    帳不當，而與游緯宏發生爭執在先，被告欲攜帶商品逕行離
    去，經游緯宏要求被告需重新結帳、制止被告離開，並表示
    欲報警，被告質疑游緯宏操作發票列印或結帳等流程或其工
    作態度，非屬公領域範疇，且並非游緯宏主動挑起紛爭，尚
    難苛求游緯宏負有較大幅度包容，又以上開客觀情狀、脈絡
    ，綜合被告所為「操你媽的」，並接續將4瓶飲料丟至游緯
    宏腳邊等言論及行為之有諷刺性、對立性強烈之言詞、行為
    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實對游緯宏個人名譽在質及量上有
    所影響，並考量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
    事，認已達足以貶損游緯宏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
    忍之程度（後階段），足認被告主觀上應有公然侮辱之故意
    及犯行。
三、被告辯稱：我一直等發票，游緯宏就無緣無故報警，我被嚇
    到一生氣，就對空氣說出「操你媽的」云云，經查，被告係
    以肯定語氣向游緯宏稱「操你媽的」，並非其所辯係對空氣
    所為，被告上開辯稱，與卷證不符，不可採信。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二、被告於密切接近之時地，陸續以言語、丟飲料之方式侮辱告
    訴人，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
    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
    ，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
    ，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肆、上訴駁回之理由　
一、原審同上開有罪之認定，以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適用刑
    法第309條第1項等規定，並審酌被告未能尊重他人之名譽法
    益，公然侮辱游緯宏，貶損游緯宏之名譽，所為應屬非是。
    兼衡被告前無犯罪科刑之紀錄，素行尚佳，及其犯罪之動機
    、目的、手段、犯罪後之態度，暨游緯宏名譽所受損害之程
    度，被告自陳高中肄業、學經歷非常豐富、目前退休之生活
    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罰金新臺幣3千元，並諭知如易服勞
    役之折算標準，原審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二、被告執上開辯解提起上訴，惟其上訴否認犯罪，並無理由，
    已說明如上，其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孟珊提起公訴，檢察官羅松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蔡如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麗津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以
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50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莉君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945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偵字第7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陳莉君於民國110年9月23日21時8分，在統一超商佳林門市（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消費結帳時，因質疑店員游緯宏列印發票致需重新結帳不當，而與游緯宏發生爭執，陳莉君欲攜帶商品逕行離去，游緯宏即向陳莉君表示尚未完成結帳，並表示要報警處理。陳莉君因而心生不滿，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人均得共見共聞之統一超商佳林門市，對游緯宏辱罵「操你媽的」，並接續將4瓶飲料丟至游緯宏腳邊，足以貶抑游緯宏之社會人格評價及毀損其名譽。
二、案經游緯宏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上訴人即被告陳莉君（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對於證據能力無爭執，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上開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次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文。本案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時合法踐行調查程序，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稱「操你媽的」之事實，然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當天我去領法院文件，證人即店員游緯宏（下逕稱姓名）結帳給我信用卡三聯單，我要求要發票，結果游緯宏不理我，還偷偷將我的信用卡刷退，並幫下一位客人結帳，我站在櫃臺前一直等發票，游緯宏就無緣無故報警，我被嚇到一生氣，就對空氣說出「操你媽的」，我沒有對游緯宏說「操你媽的」，本案證據不足云云（見本院卷第15至27、42、47頁）。經查：
一、被告於上開時、地，因質疑游緯宏列印發票致需重新結帳不當，而與游緯宏發生爭執，經游緯宏制止被告攜帶商品逕行離去，並表示欲報警處理時，被告竟稱「操你媽的」，並接續將4瓶飲料丟到游緯宏腳邊等情，業據游緯宏證述明確（見偵1658卷第17至18、51至52頁，調偵764卷第15至18頁），又依現場監視器光碟勘驗結果1份（見調偵764卷第17頁）之結果：游緯宏對被告說「我要報警」，被告回「操你媽的」，游緯宏說「你罵我髒話」，被告回稱「操你媽我有對著你臉罵嗎」等情，並有監視錄影翻拍照片、被告消費結帳、退貨、重新結帳之收執聯、存根聯、電子發票證明聯各1份（偵1658卷第29至35頁）在卷可參，復為被告所不否認，上開事實先予認定。
二、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所保障之言論，最重要者首推「意見」。所謂「意見」，係指一個人主觀上對於人、事、物之各種觀點、評論或看法，而將之對外表達者而言。舉凡涉及政治或非政治、公眾或私人事務、理性或非理性及有價值或沒價值的言論，均在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內。而人格名譽權及言論自由均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於該二基本權發生衝突時，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固採取言論自由應為退讓之規定。惟憲法所保障之各種基本權並無絕對位階高低之別，對基本權之限制，需符合憲法第23條「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之規定。且此一對於基本權限制之再限制規定，不僅拘束立法者，亦拘束法院。因此，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自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具體言之，法院應先詮釋行為人所為言論之意涵（下稱前階段），於確認為侮辱意涵，再進而就言論自由及限制言論自由所欲保護之法益作利益衡量（下稱後階段）。為前階段判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需就事件脈絡、雙方關係、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發表言論之場所等整體狀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無多義性解釋之可能。於後階段衡量時，則需將個案有關之一切事實均納入考量。比如系爭言論係出於挑釁、攻擊或防衛；是自願加入爭論或無辜被硬拉捲入；是基於經證實為錯誤之事實或正確事實所做評論等，均會影響個案之判斷。一般而言，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人格為污衊，人格權之保護應具優先性；涉及公共事務之評論，且非以污衊人格為唯一目的，原則上言論自由優於名譽所保護之法益；而在無涉公益或公眾事務之私人爭端，如係被害人主動挑起，或自願參與爭論，基於遭污衊、詆毀時，予以語言回擊，尚屬符合人性之自然反應，況「相罵無好話」，且生活中負面語意之詞類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不一，自非一有負面用詞，即構成公然侮辱罪。於此情形，被害人自應負有較大幅度之包容。至容忍之界限，則依社會通念及國人之法律感情為斷。易言之，應視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0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以案發時被告質疑游緯宏列印發票致需重新結帳不當，而與游緯宏發生爭執，游緯宏基於店員之職務，要求被告需重新結帳、制止被告攜帶商品逕行離開，並表示欲報警處理，整體觀之，其陳述語氣、舉措均攸關執行擔任超商店員為客戶購買商品結帳之工作範圍，被告縱質疑游緯宏不熟悉發票列印或結帳等流程或其工作態度，大可以其他言論或行為表示，甚而事後提出申訴，卻捨之不為，而稱「操你媽的」，並接續將4瓶飲料丟至游緯宏腳邊之整體狀況綜合觀察，被告對游緯宏稱「操你媽的」，並接續將4瓶飲料丟至游緯宏腳邊之言論或行為應認為具備侮辱意涵（前階段）。　
　㈡衡諸常情，本案起因為被告質疑游緯宏列印發票致需重新結帳不當，而與游緯宏發生爭執在先，被告欲攜帶商品逕行離去，經游緯宏要求被告需重新結帳、制止被告離開，並表示欲報警，被告質疑游緯宏操作發票列印或結帳等流程或其工作態度，非屬公領域範疇，且並非游緯宏主動挑起紛爭，尚難苛求游緯宏負有較大幅度包容，又以上開客觀情狀、脈絡，綜合被告所為「操你媽的」，並接續將4瓶飲料丟至游緯宏腳邊等言論及行為之有諷刺性、對立性強烈之言詞、行為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實對游緯宏個人名譽在質及量上有所影響，並考量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認已達足以貶損游緯宏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後階段），足認被告主觀上應有公然侮辱之故意及犯行。
三、被告辯稱：我一直等發票，游緯宏就無緣無故報警，我被嚇到一生氣，就對空氣說出「操你媽的」云云，經查，被告係以肯定語氣向游緯宏稱「操你媽的」，並非其所辯係對空氣所為，被告上開辯稱，與卷證不符，不可採信。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二、被告於密切接近之時地，陸續以言語、丟飲料之方式侮辱告訴人，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肆、上訴駁回之理由　
一、原審同上開有罪之認定，以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309條第1項等規定，並審酌被告未能尊重他人之名譽法益，公然侮辱游緯宏，貶損游緯宏之名譽，所為應屬非是。兼衡被告前無犯罪科刑之紀錄，素行尚佳，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後之態度，暨游緯宏名譽所受損害之程度，被告自陳高中肄業、學經歷非常豐富、目前退休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罰金新臺幣3千元，並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原審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二、被告執上開辯解提起上訴，惟其上訴否認犯罪，並無理由，已說明如上，其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孟珊提起公訴，檢察官羅松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蔡如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麗津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以下罰金。


